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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专业技能

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

1.专业名称

动物医学（410301）、原专业代码（5103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技能考核标准设置了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

跨岗位综合技能等 3个模块的题目，测试学生从事动物临床诊疗、

动物疫病（疾病）防控及实验室检测等工作的能力及从事动物医

疗技术工作的团队协作、严谨规范、安全环保、吃苦耐劳等职业

素养。引导学校加强专业教学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

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提高动物医学专业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培养适应现代兽医行业

“三产融合”发展、新兴宠物行业经营主体与创新创业人才培育需

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本题库对接职业岗位确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内容，其内容包

括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三方面的考核。专

业基本技能主要考核动物病理剖检与识别、动物微生物检验，岗

位核心技能主要考核动物诊疗技术、动物疫病（疾病）防控和动

物检疫与行政执法方面的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主要考核家畜饲

养管理技术、饲料、兽药等的市场调研、企业公关活动策划等方



面的技能。每个模块设置了若干考核项目，每个考核项目均要求

学生能按照行业、企业的操作规范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并体现良

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一） 专业基本技能

该模块针对兽医临床诊治环节，设置病原微生物检验、动

物尸体剖检、病理识别等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兽医人员从事

兽医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

项目一 动物病理剖检与识别

基本要求

1、能正确进行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完成剖检报

告；

2、能正确识别和描述患病动物脏器常见病理变化，能依

据病理变化分析动物疾病；

3、能严格遵守尸体剖检、病理采样和送检的操作规程，

具有无菌操作理念，具备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公共安全的职

业操守。

项目二 动物微生物检验

基本要求

1、能正确采集、保存及送检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

2、能正确对动物进行病原学检查，包括细菌涂片染色镜检、

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等内容；

3、能正确使用显微镜（低倍镜、高倍镜）观察细菌标本片，

能识别常见病原微生物；

4、能严格遵守样品采集、病原学检查和免疫学检查的工作规



范，具有无菌操作理念，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生物安全的

职业操守。

（二）岗位核心技能

该模块以养殖场兽医、实验室检测员、动物疫病防治员等

核心岗位为背景，针对各岗位工作环节，完成动物临床检查、

样品采集与实验室检测、常用治疗技术、动物疫病（疾病）防

控、动物检疫与行政执法等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兽医人员从

事兽医工作所需的核心技能。

项目三：动物诊疗技术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对动物进行基本体征检查和系统检查，并对检

查结果进行诊断分析；

2、能对动物进行血液、尿液等样本采集和处理；

3、能正确对血液、尿液、粪便进行常规检验，并对检验

结果进行诊断分析；

4、能对提供的样本进行正确处理，按相关的检测规程进

行实验室检测，并出具检验报告；并能在准确判断结果的基础

上提出可行的诊疗方案；

5、能制订合理的常见外科手术方案，能规范完成外科手术

基本操作；

6、能根据动物病案例材料作出初步诊断、拟定防治方案、

开出治疗处方，完成药物选择、配伍和配制；

7、能正确使用注射器，能根据治疗方案完成肌内注射、

静脉注射等给药操作。



项目四 动物疾病防控

该模块以养殖场疾病综合防控体系构建为背景，针对疾病流

行的三个基本环节，完成消毒、免疫接种、药物预防、疫病诊断

等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动物疫病防治员岗位从事疾病防控工作

所需的技能。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完成消毒操作，包括正确配制消毒剂、正确选

择消毒方法和设计合理的消毒方案；

2、能正确完成免疫接种操作，包括免疫程序设计、免疫

实施方案设计、疫苗保存、免疫接种的组织和免疫注射等；

3、能进行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疫病的诊断；

4、能正确使用药物预防和治疗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等

疫病，包括正确选择药物、合理调配药物和科学投放药物等。

项目五 动物检疫与行政执法

该模块以动物实验室检疫与兽医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行政

执法为背景，考察实验室检疫的基本技能、法律法规的掌握等基

本知识。

基本要求：

1、能根据国家高级动物检疫检验员职业工种技能考核要求；

2、正确完成畜禽临诊检疫宰后检疫的操作；

3、能正确运用检测方法，对肉、蛋、奶等畜产品进行新

鲜度判断并出具检疫报告；

4、能根据《生猪屠宰检疫规范》制作猪肉样品的旋毛虫

肉膜压片，正确进行镜检，判断检疫结果并出具检疫报告；



5、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和处理。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项目六 饲养管理技术

基本要求：

（1）能以相应饲料产品的国家质量标准与相应指标的国

家检测方法标准为参考进行相应的检测与化验，能够检验饲料

原料的品质；

（2）能正确地选择猪场场址，并根据场址实际科学进行

养猪场规划设计；

（3）能对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卫生状况进行调查与评价，

能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畜禽生产环境；

（4）能正确制定猪的饲养方案与生产计划；

（5）能按照猪场饲养管理的基本要求，规范饲养管理，

能设计整体的卫生防疫方案。

能严格遵守猪场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

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具有节约

环保、增产增效和食品安全的职业操守。

项目七 市场营销与策划

以饲料、兽药及活体营销为背景，主要运用市场营销手段

完成某一产品的营销策划，基本涵盖了市场营销员从事相应岗

位所需的技能。

基本要求：

（1）能对饲料营销现状与特点进行正确分析，并熟悉相



关动物用品及养殖行业及企业特点；

（2）能对提供的市场信息进行理解、归纳、分类、批判、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表达，撰写营销方案；

（3）能以企业背景资料为依据，用简练、准确、流畅的

文字撰写调研报告、公关策划方案及促销方案；

（4）具有一定的文字素养和公关能力，具有较强的逻辑

思维能力；

（5）具有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习惯，具有诚信守

信、顾客至上和吃苦耐劳的职业操守。

四、评价标准

（1）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

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业素养考核相结合。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

性、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过程成绩； 根据技能作品（或

产品）、检测检验报告结果和提交文档质量等因素评价结果成绩，

职业素养考核考核贯穿全过程。

（2）分值分配：本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100分，其中职业素

养占20分，专业技能占80分。

（3）技能评价要点：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重点考

核学生对该项目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和要求。虽然不同考试题目的

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

各模块和项目的技能评价要点如表1所示。考虑到不同任务的实

际特点，在明确技能评价要点的基础上，制定具体项目的考核评价

细则，见相应题库。



表1 动物医学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序号 类型 模块 评价要点

1 专业基

本技能

动物病理

剖检与识

别

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方法正确，操作

过程规范；能正确识别并描述患病动物脏器常见

病理变化，操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病理

剖检、采样、送检的职业操守，具有无菌操作理

念。

动物微生

物检验

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送检方法

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涂

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

动物接种等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

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采集、病原学检查

和免疫学检查的工作规范，具有无菌操作理念，

操作过程规范，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生物安

全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2 岗位核

心技能

动物诊疗

技术

动物临床检查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

正确分析诊断结果；血液、尿液、粪便常规检验

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分析诊断结果；

正确制定常见外科手术方案，外科手术治疗等基

本技能操作方法正确、过程规范；根据动物病案

例材料正确作出初步诊断，并拟定出相应的防治

方案；正确开写治疗处方，根据处方正确进行药

物选择、配伍和配制；能正确进行肌内、静脉等

注射方法操作；保证人畜安全，在操作全过程贯

穿无菌操作理念。

动物疾病

防控

能正确设计消毒方案，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

能正确配制消毒剂，正确开展消毒工作，操作过

程规范；疫苗保存条件、免疫程序设计方法、免

疫接种实施方案 设计内容和免疫注射操作等正

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免疫接种工作；

预防药物选择正确、用量准确、药物配制投服合

理，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 对动物疾病的

药物预防工作：具有安全意识、良好的职业素养

和职业道德。采用漂浮法、沉淀法检测寄生虫虫

卵方法正确， 操作步骤，检测结果正确；采用

集虫检查法与直接涂片法检测畜禽体表、体内寄

生虫方法正确，操作步骤， 检测结果正确；遵

兽医化验员职业规范。

动物检疫

与行政执

法

猪、牛、羊及家禽的活体检疫、宰后检疫与

器官检疫方法正确，建议步骤无误；体温计、听

诊器、注射器、显微镜等检疫器材使用规范；肉、

蛋、奶等畜产品新鲜度鉴定方法正确，等级判断



清楚；猪旋毛虫等寄生虫检疫方法正确，验疫器

材选择无误，检疫结果正确；遵守国家“动物检

疫验员”相关职业规范。

3
跨岗位

综合技

能

饲养管理

技术

能以相应饲料产品的国家质量标准与相应

指标的国家检测方法标准为参考进行相应的检

测与化验，能够检验饲料原料的品质；能正确地

选择猪场场址，并根据场址实际科学进行养猪场

规划设计；能对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卫生状况进行

调查与评价，能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畜禽生产环

境；能正确制定猪的饲养方案与生产计划；能按

照猪场饲养管理的基本要求，规范饲养管理，能

设计整体的卫生防疫方案。能严格遵守猪场安全

生产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

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具有节

约环保、增产增效和食品安全的职业操守。

市场营销

与策划

养殖行业及企业背景资料理解到位，对饲

料、兽药及养殖企业营销现状、方法解读正确；

调研方案、公关活动策划方案及促销方案撰写简

洁、明了，文字简练、准确流畅、格式规范；资

料取舍合理；能对背景资料作充分的解释和分

析，论据确凿，重点突出，顺序安排得当；调研

方案、公关活动策划方案及促销方案有条理，重

点突出，遵守“饲料、兽药营销员”职业规范；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五、组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考核，以操作过程的规范性

和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作为评分依据，按100分制评分，60分

为合格，90分以上为优秀。

参考模块（试题）选取：专业基本技能2个项目、岗位核心

技能3个项目为必考。各项目抽题比例见表2。各项目抽题数按去

尾取整计算，选题比率不满1个的，按1计算，保证所有模块能进

行考核。

学生参考项目确定：参考学生按照分派比例随机抽取考试项

目。在考核时，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 道试题考核。



具体项目参考学生比例见表2。

学生先抽取抽签序号签，再按序号进行抽题号，如项目题目

被前面考生抽完，将不再补充同样题目，只能从剩余题目中抽取。

表2 各学校参加省级技能抽查考核的人数分配

序号 类型 项目 考核要求

抽

题

比

例

参考学生

比例（%）

1 专业基本技

能

动物病理剖检与识

别
两个项目必选必

考

40%
30%

动物微生物检验 30%

2 岗位核心技

能

动物诊疗技术

三个项目必选必

考

20%

60％
动物疫病（疾病）

防控
20%

动物检疫与行政执

法
20%

3 跨岗位综合

技能

饲养管理技术 两个项目必选必

考
20% 10%

市场营销与策划

六、附录

（一）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修订，自2021年

5月1日起实施。

2、《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10年1月4日农业部第一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206号)，1996年12月2日发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4、《动物疾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自2009年7月

26日正式施行.

5、《兽医化验员国家职业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自2004年3月15日正式

施行。

6、《动物检疫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自2009年7月

26日正式施行。

7、《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动物检疫》(GB/T 27401-2008)，2008

年5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08

年1月1日开始实施。

8、《生猪屠宰检疫规程》2019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发布。

9、《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7号)，2010年8月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自201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10、《禽肉生产企业兽医卫生规范》(GB/T 22469-200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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